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清潭校区木梳路 12 号办公用房（含车位）临时性出租报名申请表

一、报名方基本信息

	序号
	项目
	填写内容

	1
	报名方类型
	□企业□个人（请在对应选项后打“√”）

	2
	名称/姓名
	

	3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企业）/身份证号（个人）
	

	4
	联系地址
	

	5
	联系人姓名
	

	6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7
	委托代理人信息（委托办理时填写）
	姓名：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



二、资质及承诺声明
本人/本单位自愿参与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清潭校区木梳路12号办公用房（含车位）临时性出租报名，郑重作出如下声明：
1.具备合法主体资格，所提供的报名材料（营业执照、身份证等）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无虚假信息或隐瞒情况。
2.信用记录良好，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、欠租及违约等不良履约记录。
3.同意按照招租公告及后续租赁合同约定使用资产，不擅自转租、转借，不改变资产使用性质，严格遵守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。
4.认可本次招租的遴选方式、租金标准及相关约定，自愿承担因自身原因违反上述声明所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报名方（签字 / 盖章）：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三、提交材料清单（需附后并装订成册）
□ 营业执照复印件（企业报名，加盖公章）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企业报名，加盖公章）□ 授权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，企业加盖公章、个人签字）□ 身份证复印件（个人报名需本人签字；企业报名需附法定代表人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）
四、填写说明
1.本表需如实、完整填写，不得涂改，填写内容不清晰或材料不全视为无效报名。
2.企业报名需加盖公章，个人报名需本人签字，委托办理的需同时提供委托代理人相关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本表及报名材料需在2026年1月8日9:00至2026年1月14日17:00前，递交或邮寄至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殷村职教园和裕路1号（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）行政楼621办公室，联系人：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19-69872228。

